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评选办法（试行） 

                            

为加强我院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表彰在研究生教育工作中作出优秀

成绩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特制定本办法。 

一、 指导思想 

以提高研究生指导教师整体素质为宗旨，以建立一支思想品德好、学术造诣

高、科研业务精、教书育人强的研究生导师队伍为目标，推动我院研究生培养工

作不断进步。 

二、 评选原则 

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评选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重点突出

导师在培养和指导研究生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严格按照评选条件，执行评选程

序，确保评选质量。 

三、 参评资格 

凡我院在岗（含院外）的研究生导师，且已完整指导过一届及以上研究生的

导师均可参评，但在评选期限内有以下情况的除外： 

（一）导师出现教学事故； 

（二）所指导的研究生论文盲审或抽检有异议； 

（三）导师及指导的研究生发生过其他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校纪律的行为。 

四、 评选条件 

参评优秀研究生导师必须同时符合以下第一至第四条。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有关研究生教育的规章制度，

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积极参加本学科的建设，对推动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近三年承担 1门及以上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务，认真进行教学与培养

方面的研究与改革，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中成绩突出； 

（三）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近三年发表过高质量论文或专著，或作为主持

人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 

（四）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师德，悉心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关心研

究生的思想、生活、心理等，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注重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

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所指导研究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好，学习和科研方面

表现突出，在读期间取得以下成果之一：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或学位论文获校



级及以上优秀学位论文；或作为主要参与者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或在各

类竞赛中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五、评选程序 

1．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导师提出申请，认真填写《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申报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一并交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

理办公室； 

2.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负责资格审查无误后，向院学术委员会提交

候选人名单，由院学术委员会审议并投票选出优秀研究生导师； 

3.优秀研究生导师名单需在全院进行为期 5个工作日的公示，无异议后由学

院发文表彰。 

六、附则 

本办法由公共卫生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